


1 
 

香港中文大學 
 

未滿 18歲學生須知 

 

一. 大學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但尚未滿 18歲的學生仍須注意下列事項： 

 

1. 家長責任 － 未滿 18歲學生的父母／監護人需要履行家長責任，大學不

會代理；這些學生的父母／監護人應明白及注意他們在何種情況下應負的

責任。某些活動可能需要額外徵求家長同意，例如在香港以外地方所舉行

的活動。 

 

2. 學生發展活動 － 根據課程要求或其他需要，未滿 18歲的學生可以參與

學術、培訓、社交及其他活動（如：課程考察、交換計劃、晚間聚會及高

風險體育運動）。 學生須注意這些活動可能涉及不同類型的風險，而在參

與前應對潛在風險作出評估。 

 

3. 大學規則 － 學生須遵守大學制定的規則，並為他們在大學參與的所有

學術及非學術活動，包括選課、實習及學生發展活動等負上全部責任。 

 

4. 學生社團 － 學生可根據個人意願參與學生社團及其籌辦的活動。但未

滿 18歲的學生須注意作為學生社團幹事所需承擔的責任及可能引致的問題，

尤其當他們以社團幹事身分與校外團體簽訂合作協定。 

 

5. 住宿 － 未滿 18歲的學生也可入住由大學管理的校園宿舍。  

 

6. 指定資料存取 － 未滿 18歲的學生與其他學生一樣，可以接觸一般只適

合成年人的資料，他們在獲取圖書館的資料時並沒受特別限制。 

 

7. 實習及兼職工作 － 未滿 18歲的學生如參與實習或兼職工作，必須瞭解

《僱用青年（工業）規例》中對工作環境及條件所作的限制。 

 

8. 緊急情況 － 在特別或緊急情況下，未滿 18歲的學生可能需要接受心理

治療及醫療手術等。如有需要，他們亦可能被警方邀請協助調查。 

 

二. 學生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其父母／監護人一般無權獲取他們

的個人資料。大學通常會直接與學生，而不是他們的父母／監護人聯繫；不

過，大學在某些時候，例如緊急情況，可能要聯絡學生的父母／監護人。因

此，未滿 18 歲的學生必須向大學提供其父母／監護人之緊急聯絡資料及在有

需要時更新。大學於學生辦理新生註冊時已取得他們的同意，可與他們的父

母／監護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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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滿 18 歲的學生如需額外支援，或希望就其個人情況或任何事情與大學討論，

可以聯絡學生事務處或他們所屬的書院／學院。 

 

四. 截至註冊當天仍未滿 18 歲的學生，其父母／監護人須填寫並簽署同意書，以

確認已閱讀及理解本檔的內容，並同意學生可以參與有關學術及學生發展的

活動。 

  

 

 

 

 

 


